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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惠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uizhou.gov.cn/bjssviewArticle.shtml?method=viewArticle&id=279af4c242d4d2cf0

142d6aee9a6019d）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公开征求公开征求公开征求公开征求《《《《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规范和加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我局根据法

律、法规、规章和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结合

惠州实际，重新制定出《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广泛征求

意见，欢迎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和建议。

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19 日。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传真至：0752－2167975 

  （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至：2623207614@qq.com 

  （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惠州市下埔横江三路 4 号惠州市环境保护局（邮

编：516001），并请在信封上注明“《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 

   2、关于《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立规说明 

   

特此公告 

  

                                                        惠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3 年 12 月 9 日  

 

附件 1： 

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保障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促进可

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公平合理

承担环境责任，鼓励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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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及推广清洁生产、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倡导绿色消费，大力开展生态示范创建，

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

境质量负责，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制定政府环境保护任期目标及年度实施

计划，将环境保护和大气、水、土地、海洋、山体、森林、植被、野生生物等各种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管理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各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城乡发展和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开发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

生产布局时，应当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

护的科学知识，增强公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第二章 环境保护管理职能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各县、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县（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区、镇设立的环境保护派出机构，受

市、县（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对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村（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环境保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协助基层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对本村（社区）的环境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 海洋渔业、质量技术监督、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铁路、民

航、气象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国土、水务、农业、林业、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发展与改革、经济与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工商、文化、卫生、教育、交通、

港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做好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三章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迁建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污染防治设施（包括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以下简称“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污染防

治，由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 

  第十一条 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居民住宅区、医疗康复区、

科研文教区、行政中心区以及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及破坏景观的项目或设施。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报

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应当委托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编制。评价

单位对评价结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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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施工期间，应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

授权或委托的单位监督与管理。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试生产（运行）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核查通过并领取《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后方可投入试生产（运行）。 

  第十五条 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建设项目必须在规定的试生产（运行）期限内，报

原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

通过并取得《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生产（运行）。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由

市、县（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分类管理规定办理。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十七条 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粉尘、恶臭气体、饮食油烟、放射性

物质以及振动、电磁波辐射、光污染、消耗臭氧层物质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设置污染防治设施，依法进行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采

取有效措施，保持防治设施正常运转，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档案，定期监测运转、使用效果，并按照规定

向环境监察机构报告运转情况； 

  （二）建立维护保养、检修、更新、检测等制度； 

  （三）建立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 

  （四）建立污染处理设施使用化工原材料的专门档案； 

  （五）对生产用放射源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扩散； 

  （六）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改

变用途。 

  第十八条 建立饮食业、机动车辆维修业所产生废油及照相行业产生定影（显影）

废液统一集中回收制度。饮食行业应逐步淘汰燃煤、燃油炉具，推广使用气、电等清

洁能源，减少废气、噪声污染。 

  第十九条 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度。排污

单位的排污口必须按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整治或设置。 

  第二十条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按规定缴纳排污费。缴纳排污费后不

免除防治污染的责任。造成环境污染的，应承担清除污染危害的责任，并对直接受到

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在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内的

排污单位，其污染物排放应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和《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所核

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第二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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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组织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禁燃区内禁止使用原煤、粉煤、重油、渣油、树木、秸秆等高污染燃料。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城市建成区无公共烟道的综合楼、住宅楼内新建、扩建餐

饮、加工、维修等产生油烟、废气、异味的项目。已经建成的，经营者必须对污染进

行治理确保达标排放。 

  生产经营中无组织排放粉尘、废气的，应当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不得污染环境。 

  建筑工地施工、道路运输、园林绿化、清扫保洁、物料堆放等活动，必须按照规

定采取措施防治尘污染。 

  第二十五条 在用的机动车辆，其废气和噪声排放必须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并

领取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证。 

  第二十六条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使用无铅汽油。在市、县（区）城市规划区禁鸣

喇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二十七条 食品容器的包装材料应当使用可回收利用、无毒、易处理、易降解

的物质。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危险废物、城市生活

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航空垃圾及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处置。建立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场（厂），对全市危险废物实行有偿的统一集中处理处置。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应在开工

15 日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取得《噪声排放许可证》后，方可施工。在施

工过程中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建筑噪声污染。 

  第三十条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严禁在 7：00～12：00 时，

14：00～22：00 时之外时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

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

的，应有建设主管部门的证明。 

  第三十一条 开发自然资源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开发结

束后，应采取恢复植被及有关措施，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第五章 处 罚 

  第三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环保职

能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对依照本规定所作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 2：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立规说明的立规说明的立规说明的立规说明 

  一、制定《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2002 年，我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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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出《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惠府［2002

］146 号，（以下简称《规定》），为我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提供了依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的环境资

源保护关系不断出现，《规定》中一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亟待修改。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规范和加强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根据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结合惠州

实际，重新修改了《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 

  二、《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的特点 

  重新修改的《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相对原《惠州市环

境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老规定”）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明确我市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政策。《新规定》是依据环保相关法律

法规的修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

例》等）和党的十八报告，结合我市实际重新修改而成。新《规定》明确了我市环境

保护的基本原则（第三条）和总体政策（第四条），同时把我市最重要的环境保护工

作－开展生态示范创建（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市），作为一项政策要求各级政府贯彻执

行，为我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是重新确定了章节条款。新《规定》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和其他职能

部门的调整、分工和更名，相应地修改了第二章（环境保护管理职责分工）的内容；

删除了原第三章（环境功能区的划分）、原第十六条（禁止建设的项目）等法律、法

规和规章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将原来的七章四十二条缩减为六章三十六条。 

  三是彰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新《规定》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取

消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运行）”审批事项和《临时排污许可证》，规定通

过核查并领取《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即可投入试生产（运行），且须在规定的

试生产（运行）期限内进行验收。 

  四是重新规定了超标超量排污行为的处罚。新《规定》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问题控制指标的违法排污行为，明确除必须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外，还要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进行移送。 

  五是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为改善我市空气质量，新《规定》要求划定我市的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明确禁燃区内禁止使用的高污染燃料。同时，对有废气产生的

服务行业和建筑施工、道路运输、清扫保洁等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规定了污染防尘措

施。 

  三、《惠州市环境保护规定》的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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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十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十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十三）《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十四）《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十五）《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 

  （十六）《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十七）《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十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 

  （十九）《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 

  （二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 

  （二十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十二）《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广东省人

民政府第 172 号令）。 

 

 


